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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 年度巡察行政院委員發言資料 

題目：退輔會所屬事業機構民營化及該會投資事業經

營管理缺失之檢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美玉  

壹、不能賤賣公產 

公營事業民營化屢有賤賣公產、利益輸送、圖利特定人或財

團之非議，行政院及國發會一再忽視制度之闕漏，以致榮民

工程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榮民公司)民營化過程，退輔會放任

原公營事業高階管理人員轉任民營化新公司，又推諉卸責，

顯未維護政府及人民最大權益，嚴重斲傷國家形象，將影響

國家未來公營事業民營化之進行，實有重大疏失，應切實檢

討改進。 

以退輔會為例，依「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例」(下稱民營條

例)陸續執行所屬事業機構民營化作業，其中榮民公司歷經

數次作業，耗費10餘年，以切割核心營造業務，資產作價與

民間投資人合資成立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榮工公

司），完成移轉民營。檢視其民營化過程，除因規劃及決策

欠妥，導致一再延宕外，並有高階主管人員疑藉參與民營化

決策圖利己身，移轉民營資產鑑價、評價及在建工程施工價

金評定不當等重大缺失。上述缺失，經本院調查後，除彈劾

榮民公司前董事長及前副總經理外，並對退輔會及榮民公司

提出糾正，函請 貴院督促所屬檢討改進在案，惟仍有部分

涉及法制事項亟待後續推動，藉本次巡察機會再提出檢討，

希望 貴院積極督導相關機關加速完成，以期完備制度規

範，防杜假公濟私，保障國家權益，維護政府形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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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圖利自己與橡皮圖章 

一、榮民公司民營化相關缺失 

（一）高階主管疑藉參與民營化決策圖利自己 

1、參與評價議約離退立即轉任民營化公司罔顧利益迴避 

榮民公司前董事長、副總經理等高階主管，於任職期間，

參與民營化推動作業，負責督管資產鑑價、代表公司與得

標廠商議約等決策事項，前董事長於完成議約後三天就請

辭，前副總經理於民營化基準日退休，二人先後不到一個

月即分別轉任民營化新公司董事長、董事兼副總經理，改

以新公司代表身分，與榮民公司簽訂責任施工契約，契約

內容是他們在原公司所擬定，難怪日後雙方打官司新公司

可以立於不敗之地，而榮民公司被當成提款機，有違公務

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1規定，公務員離職後相當期間內應利

益迴避之嫌。 

2、公股持股比率未逾 20％規避轉任停領月退休金 

榮民公司民營化新公司之資本額設定為 13.7 億元，而榮民

公司以其 53 年累積之商標與工程實績等無形資產與部分

有形資產作價，卻只取得新公司 19％之股權，不由令人懷

疑是否為民營化後要跳槽新公司刻意規避公務人員退休法

第 23 條有關公務員退休轉任政府投資金額占該事業資本

額 20％以上之事業，應停止領取月退休金之規定，圖利自

己，領取兩份薪水，這種行徑豈止是「肥貓」而已？ 

3、不當行為引發社會不良觀感傷害政府形象 

這些榮民公司高階主管任職期間，主導並參與民營化資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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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價、評價及議約等作業，原應本於職責，爭取及維護本

公司權益。但經本院調查，這些高階主管疑有藉由參與民

營化決策圖利己身之嫌，相關行為已造成外界不良觀感，

而退輔會身為主管機關卻消極放任未予防範，以致傷害政

府形象。 

(二)資產鑑價、評價及在建工程施工價金評定不當 

1、民營化資產鑑價、評價專業不足 

民營化資產之鑑價及評價作業，影響民營化招標之結果與

民營化作業能否公平順利完成。惟據本院調查發現，退輔

會及榮民公司對於民營化資產之鑑價專業不足，又未能借

助外聘顧問之專業，及時更正委外鑑價缺失，以致公司無

形資產（商標、證照、工程實績等）未被合理評鑑計價，

導致國庫蒙受損失顯有不當。 

2、在建工程施工價金評定橡皮圖章 

榮民公司民營化當時尚有 19 件在建工程未完工，榮民公司

與民營化新公司簽訂「責任施工契約」，19 件在建工程相

關價金之評定，亟需工程專業能力，退輔會卻未考量榮民

公司移轉民營之資產評價委員會，係由相關部會依民營條

例推派代表擔任，並無工程主管機關與工程專業人員參與

其中，而退輔會僅因作業期程緊迫，即便宜行事逕予交付

該評價委員會「附帶」評定在建工程相關價金形同「橡皮

圖章」；且未考量榮民公司與民營化新公司之利益關係，即

逕採榮民公司自評總價，毫無依據及標準可言，不僅草率，

更讓榮民公司形同新公司的提款機。 

(三)相關改進措施有待持續推動 



4 
 

針對上述缺失，  貴院已責成相關部會提出改進措施： 

1、強化資產評價專業職能 

包括：(1)訂定發布評價準則公報第七號「無形資產之評價

準則」，作為日後各機關建構無形資產評價機制之依循；(2)

擬檢討修正民營條例施行細則，規定未來公營事業移轉民

營標的之評價如涉及特定專業領域時，應徵詢該專業領域

之主管機關及學者專家之意見。 

2、健全離退迴避限制機制 

包括：(1)擬於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，明定離職公務人員如

至國營事業移轉民營後之民營事業任職者，除一定期間內

限制與原任職機關及所屬機關接洽或處理業務外，原擔任

重要職務者，另於一定期間內限制其擔任該民營事業特定

職務，並輔以事前審查許可機制；(2)研修公務人員退休法

有關再任限制規定，增定退休再任者支領薪資之上限，不

論兼任或專任均須受限，違反者應停發月退休金並停辦優

惠存款。(3)未完成修法前，藉由「行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

推動及監督會」召開會議時機，將榮民公司案例進行宣導，

提醒國營事業主管機關於未來辦理民營化時宜特別留意高

階經理人隨同移轉之妥適性。 

上述改進措施，包括建立無形資產評價機制，推動民營條

例施行細則、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公務人員基準法等法規修

訂作業，均亟待 貴院督促協調各機關加速執行，俾能早

日完備法制規範，才能規範公產被賤賣的案例一再發生。 

二、投資事業經營管理相關缺失 

(一)安排退役將領擔任天然氣公司高階主管並領取高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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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本院調查，全國 25 家天然氣公司中，退輔會直接投資或

間接投資者，計有 17 家，市占率總和逾 66%，除遭外界批評

為「假開放真把持」之外，經統計，自 99 年迄 102 年 10 月

底止，退輔會薦派多達 33 位退役將領，至 12 家天然氣公司

擔任專任副總經理以上職務，其中更有 11 位係先轉任退輔

會嗣退休後再獲派任。這些退將再任之待遇優渥，遠高於在

職薪俸，年薪最高者可達 400 萬元以上，每年還可支領數十

萬元之優惠存款利息，因而被批評是酬庸。 

(二)高階主管遴薦審查機制有待強化 

貴院對於退輔會遴薦擔任天然氣公司高階主管之人選，僅審

查其有無涉及民刑事案件及違反旋轉門條款等消極資格條

件，並未考量是否具備經營管理專業能力，審查機制有待強

化；另退輔會僅以短期職前訓練，培養初任高階經理人相關

經營要領，專業度難為大眾所信服。 

(三)相關改進措施仍待驗證實效 

針對上述缺失，退輔會已檢討提出改進措施： 

1、修正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投資事業機構會派董

事及監察人管理要點」有關高階經理人之資格標準，將受薦

人員之才能及專業性列為重要衡量基準，如經評選後仍無合

適人選，則辦理公開甄選，以提升經理人專業素質。 

2、對長期虧損或營運欠佳公司，將考量營運情形及衡酌虧

損狀況，調降高階經理人員之薪酬。 

3、開辦公司治理相關課程，要求全體會派董事全程與課;開

設天然氣營運管理專班，並支持被推薦的高階經理人參與國

際性展覽，藉由經驗交流提升對天然氣事業之管理觀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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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上述改進措施，有關對外甄選符合專業的高階管理人才、

衡酌營運虧損情形調降高階主管薪酬等作法，能否落實執

行，進而有助提升投資事業經營績效，仍待後續追踨檢視。 

参、建立制度才能長久 

回顧政府自 78 年起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，歷經 25 年以來，

過程中屢有賤賣公產、利益輸送、圖利特定人或財團之非

議，但相關制度闕漏卻一再被忽視縱容，以致肇生榮民公司

民營化諸多缺失弊端。法律是道德的最低標準， 貴院允應

以本案為鑑，深切檢討，督促協調相關機關加速完成修法作

業，建立完善機制，以期未來公營事業民營化能夠袪除流

弊，達到興利之佳境。此外，對於退輔會遴薦退役將領擔任

天然氣公司高階主管支領高薪之現況， 貴院亦應確實負起

督導責任，要求該會妥善檢討遴薦標準及薪酬制度，從嚴審

查積極把關，廣納經營管理人才，強化專業職能，提升投資

事業營運績效，增進國家利益，以符合社會期待。 

 


